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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
7 月 15 日 讯 今
日，国家统计局发
布6月70个大中城
市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变动情况。其
中，长沙、上海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0.4%，环
比涨幅居全国第一。至此，长沙新房价
格已连续4月上涨。

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 降幅
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上
涨0.4%， 北京、 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0.3%、0.5%和0.6%。二三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下降0.2%和
0.3%，降幅均与上月相同。

而从具体城市来看， 这次长沙、上
海涨幅0.4%领跑， 湛江、 宁波涨幅为
0.3%， 涨幅居第二位。 其次是乌鲁木
齐、杭州、太原等城市，均有不同涨幅。
而其他一线城市中，北上广深则分别跌
0.3%、涨0.4%、跌0.5%、跌0.6%。此外，
湖南岳阳和常德新房价格则环比下降
0.4%。

“在此之前， 长沙新房价格已环比
连涨3月， 涨幅分别为 0.3% 、0.2% 、
0.3%，累计上涨0.8%。这是因为政策
松绑释放了购房需求。 同时，‘强省
会’ 战略带动人口流入与改善需求攀
升， 叠加房企营销优化等多因素，从
而驱动了长沙新房价格稳步上扬，市
场企稳向好信号显著。” 克而瑞湖南
区域相关负责人指出。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卜岚
通讯员 张尧钰

部分便利店将劲酒与普通酒混放销售

7月14日，记者走访发现，长沙部分便利店仍
存在混放销售行为。

在芙蓉中路一写字楼内的汇米巴便利店内，
最上方一排货架的劲酒和郎酒摆在一起进行售
卖。该店附近的一家美宜佳便利店，劲酒则同其他
几款韩国果酒放在同一排货架， 均未按照规定分
开摆放并标注其为保健食品。此外，在新佳宜（富
兴时代店）收银台前方的货架上，保健食品“中国
劲酒”和普通食品“茅头小子”被摆放在一起，没有
进行有效的分区。

记者随后告诉两个商家店员摆放有误，汇米巴
工作人员表示后续将整改，而美宜佳工作人员则强
调“我知道要贴标识。”在记者的提醒后，该便利店
店长表示会立即调整。

不过，大部分便利店已正确操作。例如，在中百
罗森（华创店），一竖排货架下方有单独为保健食品
设置一排区域，其中放置有中国劲酒、鹰牌西洋参
左旋肉碱牛磺酸饮料、健力宝以及东鹏特饮。

目前，长沙大型商超分区规范。7月14日，在开
福区的大型超市卜蜂莲花（富兴店）设有保健食品
销售专区，专区上方悬挂着“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
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标识。

在盒马超市（华创店），劲酒、东鹏特饮、健力
宝、益生菌粉、蛋白粉褪黑色素以及维生素咀嚼片
等商品均被摆放在“保健食品销售专区”进行销售。
记者注意到，在此处集中销售的产品共同点是带有
蓝帽子“保健食品”标识。

线上平台店铺“特殊食品”归类混乱

除了线下，记者还调查了线上电商平台的“混
搭”情况。在一家线上超市，记者看到“滋补保健”
归位一列， 点开后保健食品与其他滋补类食品一
同售卖，未有明显的弹窗提示，也没有设置区分字
体，消费者难以准确辨认。此外，属于保健食品的
“红牛维生素牛磺酸饮料”并未归为“滋补保健”一
栏，而是与普通饮料一起在“饮料冲调”一类中。

2023年10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网络销售
特殊食品安全合规指南》明确指出“网络销售特殊
食品应当将特殊食品与普通食品、药品等在网页展
示上进行明显区别，避免混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方法：平台首页或平台内店铺首页设置特殊食品统
一入口、弹窗提示、特殊食品售卖网页设置不同字
体形状、颜色和大小等，正确引导消费者清晰辨别
所购商品是否属于特殊食品。并禁止在同一链接同
时或搭配售卖特殊食品与普通食品或药品。”

混放销售误导消费者，或面临上万元处罚

7月7日，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公布3起典型违法
案件。其中，宁乡市市场监管局还在监督检查中，
发现大沩山某商店将保健食品“红牛维生素功能
饮料”（罐体上标有“保健食品”标志，属于特殊食
品）与普通食品“旺仔牛奶”“王老吉”等饮料放在
货柜的同一层进行销售。 该局对商户进行了相应
处罚。

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处处长陈宁接受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特殊食品是指为满足特定人群特殊营养或健康需
求，实行严格注册或备案管理的食品。主要包括3
类：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有小蓝花标识的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以及标示有1段、2段、3段的
婴幼儿配方乳粉。

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七十四条规定：国家对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监
督管理。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特殊食品不得与普通
食品或者药品混放销售。

为什么特殊食品与普通食品不能一同摆放？
“因为特殊食品有着不同于普通食品或药品的风
险特点，以及特殊食品食用人群的特殊性（主要是
婴幼儿、病人、老年人等群体食用），特殊食品和普
通食品或药品混放销售，容易使消费者产生误解，
认为产品性质一致，误导消费者选购商品，对消费
者权益造成侵害。”陈宁表示，消费者因误购、误食
不适合自身情况的食品，可能带来健康问题。

陈宁提醒， 食品经营者将特殊食品与普通食
品或者药品混放销售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
施条例》相关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
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劲酒白酒同架“混卖”，或被处罚万元
法规：特殊食品不得与普通食品或药品混放销售 调查：部分商家“不知情”混放销售

“因为一罐红牛，被罚
款了。”“红牛和王老吉不
能一起卖？”

在社交媒体，有部分
商家直言自己的疑惑，许
多经营者对食品分类摆

放的规定一知半解。事实上，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规
定，特殊食品不得与普通食品或者药品混放
销售。

7月14日，记者在长沙各大商超、便利店
走访发现，便利店“混卖”现象较为严重。

■文/图/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仝若楠
通讯员 万家忻

近日， 阳光人寿发布2025年理赔
服务半年报。 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
年，阳光人寿累计为47.9万人次客户提
供理赔服务，赔付总金额达20.8亿元。

报告数据显示， 在医疗理赔领域，
0-17岁未成年人占比超过40%， 反映
出成长阶段特殊的健康保障需求；身故
理赔中60岁以上群体占比超40%，且
因疾病因素身故的占比高达86%以上，
凸显了老龄化社会的保障挑战；而重大
疾病理赔呈现显著的年龄集中特征，
30-60岁人群占据总量的78%， 其中
51-60岁群体占比高达32.1%。 重大疾
病赔付金额达到10.2亿元， 占公司总赔
付额的60%， 件均赔付金额7.7万元。合
理配置重疾及医疗保险，可以让患者家
庭渡过难关。 ■彭溪

阳光人寿2025年理赔服务半年报：
20.8亿元赔付彰显保险社会价值

6月长沙、上海新房价格
环比上涨0.4%
环比涨幅居全国第一扫码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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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部分超市内，保健食品被单独分区，并用绿
底白字标注为“保健食品销售专区”。


